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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 年 11 月 28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区西芯大道 18 号本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7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47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98,896,80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948,349,76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50,547,0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60.690519



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6.33738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3531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乾宜先生。

4、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张彦军、张少峰、孙国君，独立董事黄峰、

陈宇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王志文、梁朔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冯勇出席本次股东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44,646,644 99.809936 3,430,064 0.176049 273,054 0.014015



H 股 147,148,201 97.742336 3,398,846 2.257664 0 0

普通股

合计：

2,091,794,845 99.661633 6,828,910 0.325358 273,054 0.013009

2、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99,968,852 97.516826 48,085,756 2.468025 295,154 0.015149

H 股 39,338,350 26.130270 111,208,697 73.869730 0 0

普通

股合

计：

1,939,307,202 92.396501 159,294,453 7.589437 295,154 0.01406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获得通过。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1、2均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或股东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浒、张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中国境内

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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